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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1年 3月 28日中午 12時 10分 

貳、地       點：行政大樓 3樓第 1會議室 

叁、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肆、主       席：陳副校長朝圳                        紀錄：陳鵬勇 

伍、主  席  報  告： 

一、今年本校業通過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為達成目標，勢必要有制度上的變

革，課程結構亦相對因應調整，推動校外實習是勢在必行，且各系(所)都應配

合修訂，與業界結合，以彰顯技職體系的優勢。 

二、針對跨領域學程、學位學程、新興領域學程，以及推動修習輔系與雙主修，

未來校、院、系必修課程必然要緊縮，使學生有餘裕修習各類學程、輔系與

雙主修，提升學生多元能力，達到縮短學用落差，提升學生就業力之目標。 

三、各院院長、系主任應善用就業博覽會等與企業接觸的機會，發展合作關係，

簽訂相關協議，以利未來校外實習的實施，提高學生就業機會。 

四、101年 4月 5日將召開記者會，已請研發處邀集科技園區、高雄軟體園區等代

表說明通過典範科技大學的緣由及本校未來的企圖心，請各院院長邀集有意

合作的廠商蒞臨。 

陸、工 作 報 告： 

一、103～106學年度課程修訂的時程表將掛在教務處網站上，並隨時將相關訊息

公告於網頁上，請依據時程表檢核修訂課程。 

二、4月份將舉辦 2場「修訂校定課程說明會」，請各院、系(所)主管及課程修訂委

員務必與會，隨時檢核目前課程執行狀況並對新課程(103～106學年度系科本

位課程)提供修訂建言。 

柒、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檢核與修正本校各學院及各系(所)「教育

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與核心能力

對應檢核。 

一、各系(所)可依業界需求及

學生就業狀況等，隨時檢

討審視「教育目標」、「核

心能力」。 

二、本案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

議審議。 

本案業經 100.11.01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並請各教

學單位列為自評佐證。 

提案二 

審議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課程委員會

組織規程」、獸醫學院「院課程委員會組

織規程(草案)」及農學院生物科技系「課

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一、 人文學院新增副院長為

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其他

院亦可比照辦理。 

二、 照案通過，核定後實施。 

本案業經 101.02.02日簽報

校長，新增副院長為院課

程委員，並經核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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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三 

本校各學院所屬各系(所)更名、新增或停

開選修課程案。 

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00.11.01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 

提案四 

本校農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所屬系

(所)申請必選修課程改以英語授課。 

照案通過並提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00.11.01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 

提案五 

修訂農學院森林系99~102學年度課程規

劃之「校外實習」課程修別及學分數。 

「校外實習」為教育部既定政

策與目前趨勢，為增進學生接

觸業界實習機會，不宜改為選

修課程，本案不予通過。 

已發校課程委員會紀錄通

知告知。 

提案六 

資訊管理系 100 學年度擬新增設「精緻

農業資訊應用服務技術設計」學程案。 

一、 為方便學生規劃修課，請

於學程開設之課程及所

屬性質表列新增修別及

開課年級。 

二、 編號 12~14課程備註項有

誤，請修正後准予照案通

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請資管系修正，並

經 100.11.01本校 100學年

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照案

備查。 

提案七 

修訂人文學院應用外語系大學部99~102 學

年度課程規劃之「外語實習」課程修別、

學分數及「外語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校外實習」為教育部既定政

策，不宜改為選修課程，本案

維持為必修 0學分課程，該實

施要點內容請應外系依權責審

核。 

已發校課程委員會紀錄通

知告知。 

提案八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所屬應用外語系修訂通

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成績者(或其他相同

等級之英語檢定考試者)，免修「101~104

英文聽講練習」及「大一英文(1)和(2)」

規定。 

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00.11.01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 

提案九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所屬幼兒保育系擬擴

增「教保實習（2）」課程海外實習機構

事宜。 

實習課程實施辦法內容請幼保

系依權責審核。 

已發校課程委員會紀錄通

知告知。 

提案十 

國際學院院定必修課程規劃。 

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00.11.01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 

提案十一 

國際學院增設「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課程規劃。 

經委員反應該學程冠有國際但

未看到有全球化之相關課程規

劃，請國際學院再與食品科學

已發校課程委員會紀錄通

知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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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系諮商後再提審議。 

提案十二 

國際學院華語文中心 100 學年度課程規

劃。 

華語文中心為短期開授訓練課

程，由該中心規劃審核，本案

撤案。 

已發校課程委員會紀錄通

知告知。 

提案十三 

農學院之「水生動物專科獸醫師學程」、

「養豬醫學專科住院獸醫師學程」及「免

疫科技應用學程」改隸屬獸醫學院案。 

「養豬醫學專科住院獸醫師學

程」因未通過學程申請，不予

列入，其他 2學程准予照案備

查。 

照案備查後實施。 

提案十四 

獸醫學院大學部院定必修課程案。 

委員反應獸醫系大學部有規劃

「有機化學」等化學類進階課

程，該院是否將「普通化學」

及「普通化學實驗」納入院定

課程，請獸醫學院重審核後提

教務會議。 

獸醫學院重審核後提送

100.11.01本校 100學年度

第 1學期教務會議照案備

查。 

提案十五 

動物疫苗研究所、獸醫學系 101 學年度

課程規劃案。 

獸醫學系(大學部)請依院定課

程修正後提教務會議。 

本案業經 100.11.01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 

提案十六 

企管系林永順老師申請「食品企業經營」

（四技二）、「組織理論管理」（碩一）、「管

理學」（四時尚一）、「中小企業經營管理

專題」及「食品行銷」5門課程網路教學。 

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00.11.01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 

提案十七 

調整「普通化學」暨「普通化學實驗」

開課學期。 

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照案備查後並於 101 學年

度開始實施。 

臨時動議一 

國際學院研究生，除修畢「專技英文寫

作」可視為畢業條件外，另增開選修課

程「進階英文」，成績及格者，亦可作為

畢業條件。 

准予增開「進階英文」課程。 本案業經 100.11.01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

會議照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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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校各學院 

案由：本校各學院所屬各系(所)更名、新增或停開選修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農學院：（課程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 1-1） 

(一) 經101.03.20農學院100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 生技系及生資所各別新增「光合作用特論」課程，是否區隔博士班與大學部

課程名稱，提請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三) 農學院各系所新增、變更學分數課程一覽表：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開課班

級 
備註 

1 農園系 國際園藝產業

特論 

選修 2 博一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熱帶作物或植物醫學相關專業

研究之能力。 

2.具備開發農業先端科技及促進國際

農業科技交流之能力。 

3.具備整合農業資源、環境變遷與永續

農業經營研發之能力。 

4.培養詳盡、客觀、自信與宏觀視野。 

2 農園系 熱帶果樹特論 選修 2 博一下 變更學分數： 

為配合課程安排及考量實際授課內

容，原訂 3學分調整為 2學分，授課教

師：顏昌瑞老師。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熱帶作物或植物醫學相關專業

研究之能力。 

2.具備開發農業先端科技及促進國際

農業科技交流之能力。 

3.具備整合農業資源、環境變遷與永續

農業經營研發之能力。 

4.具備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及創新研發

之能力。 

3 生技系 族群遺傳學 選修 3 產專二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專業核心能力-生物多樣性技術與分

析。 

4 自由基生物學 選修 2 產專二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專業核心能力-分子檢測。 

5 光合作用特論 選修 2 四技四

下 

(大碩合

班) 

追認新增：(100-2學期) 

符合核心能力項： 

1.專業核心能力-植物組織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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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物與物理 選修 2 四技二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專業核心能力-生物多樣性技術與分

析。 

7 生資所 光合作用特論 選修 3 博一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生物資源保育與管理之研究能

力。 

2.具備生物科學之獨立研究與創新能

力。 

8 野保所 保育醫學特論 選修 3 碩二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野生動物學及保育學之專業知

識。 

 

二、工學院：（課程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 1-2） 

(一) 經 101.03.20工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工學院所屬系所新增或更名課程一覽表：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修別 

學

分

數 

開課班

級 
備註 

1 機械工

程系 

初級越南語會

話 

選修 2 四技一

下 

追認新增： 

為配合 100-101教學卓越計畫主軸 3.3

「國際化課程推動計畫」，並促進本系

學生學習東南亞國家語言及文化。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之能力。 

2.具有對社會及國際時事議題之判斷

能力。 

3.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終身學習的習

慣與能力。 

2 基礎越南語會

話 

選修 2 碩士班

一下 

追認新增： 

為配合 100-101教學卓越計畫主軸 3.3

「國際化課程推動計畫」，並促進本系

學生學習東南亞國家語言及文化。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國際觀，並能理解專業倫理及社

會責任。 

3 品質工程 選修 3 碩專班

一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職場所需之機械領域之專業知

識。 

2.具備規劃並執行研究專題及表達研

究成果之能力。 

3.具備參與職場所需多重領域合作之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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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備國際觀，並能理解專業倫理及社

會責任。 

4 物理氣相沉積

鍍膜 

選修 3 碩專班

一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職場所需之機械領域之專業知

識。 

2.具備參與職場所需多重領域合作之

能力。 

5 流體機械設計 選修 3 碩專班

一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職場所需之機械領域之專業知

識。 

6 流體機械設計 選修 3 碩士班

一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機械領域之專業知識。 

7 進階綜合機械

加工 

選修 2 四技三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設計與規劃工程系統並執行工

程實務之能力。 

2.具有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之能力。 

3.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終身學習的習

慣與能力。 

8 進階綜合機械

加工實習 

選修 1 四技三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設計與規劃工程系統並執行工

程實務之能力。 

2.具有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之能力。 

3.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終身學習的習

慣與能力。 

9 非傳統加工概

論 

選修 3 四技四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設計與規劃工程系統並執行工

程實務之能力。 

2.具有專業倫理與社會責任之認知。 

3.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終身學習的習

慣與能力。 

10 數位電子與邏

輯設計 

選修 3 四技三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設計與規劃工程系統並執行工

程實務之能力。 

2.具有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之能力。 

3.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終身學習的習

慣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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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圖控程式設計

與應用 

選修 3 四技四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設計與規劃工程系統並執行工

程實務之能力。 

2.具有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之能力。 

3.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終身學習的習

慣與能力。 

12 空氣動力學 選修 3 四技三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進行

分析與解釋數據之能力。 

2.具有設計與規劃工程系統並執行工

程實務之能力。 

13 MATLAB於

數值分析應用 

選修 3 四技三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有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進行

分析與解釋數據之能力。 

2.具有獨立思考、創新與終身學習的習

慣與能力。 

14 土木工

程系 

坡地水土保持

規劃與工程設

計 

選修 3 博一上 

碩一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學生需具備執行整合與解決研究問

題的能力。 

2、學生需具備理論與實務的專業基礎。 

3、學生需具備規劃與撰寫專業論文與

簡報的能力。 

15 生物機

電工程

系 

系統工程 選修 3 四技四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實驗規劃、完成及數據解釋的能

力。 

2.具備理解生物機電工程實務技術的

能力。 

16 創意設計 選修 3 四技四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獨立思考、問題發掘、釐清及邏

輯分析的能力。 

 

三、管理學院：（課程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 1-3） 

(一) 經 101.03.21管理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核通
過。 

(二) 管理學院所屬系(所)新增課程一覽表：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開課班

級 
備註 

1 企管系 國際商務人員

基礎職能 

選修 3 四技四

下 

追認新增：(100-2學期) 

因應 100學年度申請通過「服務行銷就

業學程」及「國際商務就業學程」計畫2 共通核心職能 選修 3 四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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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下 案，應勞委會職訓局有關就業學程中，

專精課程之開課需求。 3 服務傳送系統

管理實務 

選修 3 四技四

下 

4 國際併購專題 選修 3 碩士一

上 

碩專一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研究能力。 

2.專業能力。 

3.國際觀。 

4.資訊管理能力。 

5.整合能力。 

5 動態競爭專題 選修 3 碩士一

下 

碩專一

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研究能力。 

2.專業能力。 

3.國際觀。 

4.整合能力。 

6 資管系 資訊管理個案

研討 

選修 3 四技四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資管專業能力。 

2.專案執行能力。 

3.創新設計能力。 

4.自我學習能力。 

 

四、人文社會學院：（課程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 1-4） 

(一) 經 101.03.人文社會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
過。 

(二) 人文社會學院所屬系(所)新增、更名暨刪除課程一覽表：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開課班

級 
備註 

1 社工系 長期照顧機構

活動規劃理論

與實務 

選修 3 四技四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專業助人實務程序和實踐之能

力。 

2 進階活動規劃

技巧與演練 

選修 2 四技四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專業助人實務程序和實踐之能

力。 

3 休保系 肌能系貼紮應

用 

選修 2 四技三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健康促進與專業知能。 

2.問題解決與創新能力。 

4 運動生物力學 選修 2 四技四

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健康促進與專業知能。 

2.問題解決與創新能力。 

5 運動營養學 選修 2 四技二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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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符合核心能力： 

1.健康促進與專業知能。 

2.問題解決與創新能力。 

6 特殊族群運動

指導理論與實

務 

選修 2 更名後 

四技四

上 

更名： 

1.原課程名稱：特殊族群運動處方。   

2.更名原因：因應就業學程所需。 

3.原課程開課班級四技四下。 

7 應外系 高級談判英文 選修 3 碩二上 刪減： 

大學部已無「英語溝通與談判」課程。 

 

五、校定選修課程：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開課班

級 
備註 

1 各系 進階英語訓練

(1) 

選修 0 四技

三、四 

新增： 

101學年度入學學生，於四技三尚未通

過「外語實務」課程者，可修習「進階

英語訓練(1)」及「進階英語訓練(2)」

兩門課程，及格者視通過「外語實務」 

(如「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附件13) 

符合核心能力： 

1.語文應用能力。 

2.文化修養與科學知識能力。 

3.地方與全球思考能力。 

2 進階英語訓練

(2) 

選修 0 四技

三、四 

決議： 

一、為使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有所區隔，生資所「光合作用特論」更名為「高等光

合作用」。 

二、本案請生資所更名修正後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工學院、管理學院 

案由：機械工程系、農企業管理系及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申請全英文授課，提請 

討論。(申請表如傳閱附件 2) 

說明：  

一、工學院： 

(一)經 101.03.20工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機械工程系申請全英文授課如下表： 
序號 課程名稱 修別 授課老師 學分數 開課班級 備註 

1 品質工程 選修 吳德和 3 四技三下、 

碩一下 

為配合國際事務處
「100-101學年度教學卓
越國際化計畫」補助全英
文授課暨全英文教學教
材申請辦理。 

2 前瞻性太陽能電池設
計與趨勢 

選修 周春禧 3 碩一下 

3 粉粒體工學 選修 周春禧 3 碩一上 

 

二、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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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 101.03.21管理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核通過。 

(二) 農企業管理系、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申請全英文授課如下表： 

序號 課程名稱 修別 授課老師 學分數 開課班級 備註 

1 供應鏈管理 選修 陳淑恩 3 碩一下 農企業管理系 

2 景觀植栽設計特論 選修 羅清吉 3 碩二上 景觀暨遊憩管
理研究所 

3 景觀與都市設計特論 選修 盧惠敏 3 碩一上 

4 遊憩資源規劃特論 選修 毛冠貴 3 碩一下 

5 景觀規劃特論 選修 李吉弘 3 碩一下  

6 古蹟修復特論 選修 羅清吉 3 碩二上  

7 人力資源管理特論 選修 盧惠敏 3 碩二上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准予備查。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 由：國際學院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及課程規劃

案，提請 討論。（必選修科目表、規劃表如附件 1、中英文課程大綱如傳閱付

件 1-6） 

說 明：本案經 101.03.21 國際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並

修正通過。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 由：國際學院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訂定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案，提請 討

論。（如附件 2） 

說 明：本案經 101.03.21 國際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討論並

修正通過。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准予備查。 
 

提案五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修訂生物科技系大學部課程規劃表，請 討論。(附件 3) 

說明： 

一、 生物科技系原課程規劃表選修課程主要排於高年級，擬調整部分選修課程於

低年級開課，異動科目如表列。 

二、 經 101.03.13生技系 100-2第 1次系課程會議及 101.03.20農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序號 課程名稱 學分 原開課學期 修正開課學期 備註 

1 生物技術與污染防治 2 四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上學期  

2 生物多樣性調查技術 2 四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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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財產權 2 四年級上學期 一年級上學期  

4 自由基生物學 2 四年級下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5 生物資訊學導論 2 四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6 生化分析 2 四年級上學期 二年級上學期  

7 有機分析 3 四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8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 2 四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9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實習 1 四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10 蛋白質工程學 3 四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11 蛋白質體學 2 四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12 天然物化學 3 四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13 細胞凋亡 3 四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14 分子診斷技術學 2 四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15 動物細胞培養 2 四年級上學期 三年級上學期  

16 蛋白質體學實習 1 四年級下學期 三年級下學期  

17 科學方法 3 二年級下學期 一年級下學期  

18 基因重組及表現 2 三年級下學期 二年級下學期  

決議： 

一、 生技系大學部低年級規劃課程未儘完善部份（選修課程不宜安排大碩合班及

進階艱深課程），請於 2年內檢討改進完成。 

二、 因考量生技系系所整併過渡期，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野保所 101 學年度起畢業學分數調降至 30 學分，請 討論。(課程規劃表如

附件 4) 

說明： 

一、野保所依 100年自評委員於「學生學習與輔導」項目之建議，針對該所「學生

延畢原因」進行問卷調查。分析調查結果擬調整畢業學分數，原畢業學分為 34

學分（必修 10學分，選修 24學分），擬調整為 30學分（必修 10學分，選修

20學分），自 101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二、本案經 101.02.24野保所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課程會議及 101.03.20

農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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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農企業管理系擬新增「休閒農業經營管理學程」案，提請 討論。（如附件 5） 

說 明：本學程為跨系學程，經 101年 03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管理學

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核通過。 

決 議：請農企系新增「食品行銷」(食品系選修，2學分)列入學程課程內，本案准予

備查。 

 

提案八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資訊管理系 101 學年度新增設「資訊數位生活管理學程」案，提請 討論。

（如附件 6） 

說 明：本案經 101年 03月 21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議

審核通過。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准予備查。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 由：休閒運動保健系增設、更名學程案，提請 討論。（如附件 7） 

說 明： 

一、新設跨院學程為「綠色低碳旅遊學程」、「健身器材研發學程」2學程。 

二、原「戶外冒險教育學程」更名為「體驗教育學程」。 

三、本案經 101.03.22 人文社會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核通過。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准予備查。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 由：社會工作系以不影響學生應考社工師資格，擬增開「心理學（1）」(必修 2

學分)，追認 99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99-102 學年度入學畢業必修學分由 98 學

分增加為 100學分，選修應修 34學分改為應修 32學分，畢業總學分數不變)，

提請 討論。（如附件 8） 

說 明： 

一、修正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第五項中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開設之必修課程包括下列五領域各課

程，每一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十五學科四十五學分以上」。 

二、社工師應考資格領域分類中「心理學」為 3學分，99-102課程院定必修「心

理學」為 2學分，為補其不足，本系擬於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增開「心理學（1）」

2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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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工系於 100年 11月 16日、17日及 22日針對日間部及進修部一、二年級學

生舉辦四場說明會，由系主任、課程暨教學改善委員會召集人及班級導師共

同主持，並完成學生同意書簽署。（傳閱附件 3） 

四、本案經 101.03.22 人文社會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核通過。 

序號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數 開課班級 備註 

1 心理學（1） 必修 2 四技三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人類行為與環境互動之

能力。 

決 議：本案社工系日間部、進修部一體適用，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 由：應用外語系「外語實習」必修課程 0 學分異動為 2 學分，追認 99 學年度入

學生適用(99-102 學年度入學畢業必修學分由 94 學分增加為 96 學分，選修

36學分改為 34學分，畢業總學分數不變)，提請 討論。（如附件 9） 

說 明： 

一、101 年 3 月 26 日由系主任、課程委員及班級導師共同主持針對大學部一、二年

級學生舉辦說明會，並完成學生同意書簽署（傳閱付件 4） 

。 

二、本案經 101.03.22 人文社會學院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核通過。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 由：動物疫苗所為配合教育部補助「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案，

擬於 101 年度暑假開設「動物疫苗應用與施行」、「動物疫苗應用與施行實

習」、「不活化疫苗產業製程研習」、「巨分子分析技術」、「巨分子分析技術實

習」5門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1.03.06獸醫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巨分子分析技術」、「巨分子分析技術實習」未在 99-102 學年度課程規劃內，

擬准於本會期新增。 

決 議：本案照案通過准予備查。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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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獸醫學系擬自 101 學年度起，將大學部四年級上學期「診療實習(專題討論

1)」必修 2學分，改為 1學分案，提請 討論。（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10） 

說 明：經 101.03.06獸醫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診

療實習(專題討論 1)」必修 2學分改為 1學分，為維持畢業總學分數不變，擬

於大學部五年級上學期新增必修課程「校外實習」必修 1學分。 

決 議：本案追認 99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獸醫學院 

案 由：獸醫學系及動物疫苗所新增必、選修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案經 101.03.06獸醫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獸醫學院所屬系(所)新增課程一覽表：（課程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 1-5） 
序

號 
系、所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數 

開課班

級 
備註 

1 獸醫系 動物福祉 選修 2 大學部

二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專業倫理及法律認知、具備基礎
醫學知識。 

2 校外實習 必修 1 大學部

五上 

新增： 

新增原由如提案 13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解決大動物疾病之能力。 

2.具備解決鳥禽疾病之能力。 

3.具備解決豬病之能力。 

4.具備解決水生動物疾病之能力。 

5.具備解決小動物疾病之能力。 

6.具備解決野生動物疾病之能力。 

3 疫苗所 巨分子分析技

術 

選修 1 碩一上 新增： 

新增原由如提案 12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疫苗與佐劑及生技相關研發之

能力。 

2.具備疫苗與佐劑製造之能力。 

3.具備與不同領域人員協調整合能力。 

4.具備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之能

力。 

4 巨分子分析技

術實習 

選修 1 碩一上 新增： 

新增原由如提案 12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疫苗與佐劑及生技相關研發之

能力。 

2.具備疫苗與佐劑製造之能力、具備與

不同領域人員協調整合能力。 

3.具備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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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技醫藥產業

實務概論 

選修 2 碩一上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疫苗與佐劑及生技相關研發之
能力。 

2.具備疫苗與佐劑製造之能力。 

3.具備科技法率基本認知。 

6 傳染病分子醫

學與疫苗研發

海外實習 

選修 1 碩一下 新增： 

符合核心能力： 

1.具備創新思考及獨立解決問題之能

力。 

2.具備國際觀。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 由：教育部 100年度第 2梯次數位學習認證，各系(所)教材名稱申請/異動/刪除，

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教材名稱申請： 

農學院木材設計系江吉龍老師(教材名稱：家具設計)。 

農學院生物科技研究所 施玟玲老師(教材名稱：細胞凋亡)。 

二、教材名稱異動： 

獸醫學院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鍾曜吉老師，原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網路教學

委員會通過的課程名稱為「動物疫苗應用與施行」，但此課程將於 101 年暑

假才開設，擬將申請教育部教材認證課程更改為「細胞生物學」。 

三、教材名稱刪除： 

100學年度第 1次績優網路教學課程評審會議通過工學院黃馨慧(車輛動力學)

申請教育部教材認證案，黃老師於 101年 2月提請刪除。 

四、本案經 101.03.07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網路教學委員會討論通過。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訂校、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說明如下： 

二、「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1） 

條次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

條暨教育部（83）高字 016508

號函規定…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

條暨教育部（83）高字 016508

號函規定… 

大學法施行細則因於

95.08.16修正，第二十

三條改為大學學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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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為避免因母法修正

而沿用錯誤條例，擬刪

除內文條項。 

第四條 
本會由教務長、課務組組長、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通識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部

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

組長、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組

成之… 

本會由教務長、課務組組長、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

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

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各學院

學生代表乙名組成之… 

擬增列通識中心主任

為委員。 

三、本校各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2） 

條次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及

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程經本院、校課程委員會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管理學院於98.10.28 98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

議通過修訂，擬統一各

學院規程修訂之程序。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送教務會議審議，「院課程委員會組

織規程」呈校長核可後實施。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案，提請  討論。（如附件 13） 

說 明：擬增列「多益口說 (TOEIC Speaking)」乙項測驗，列入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

點通過門檻，通過標準由應用外語系訂定之。 

條次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二點第

一款第5

目 

由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

辦多益普級（TOEIC Bridge）、

多益口說（TOEIC Speaking）

英語測驗及在校內舉辦之大專

英語能力測驗：通過標準由應用

外語系訂定之。 

由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

構在校內舉辦之大專英語

能力測驗或多益普級英語

測驗（TOEIC Bridge）：通

過標準由應用外語系訂定

之。 

因應企業界越來越要求

英語口說人才。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並送教務會議審議 

 

 

玖、散會：14時 0分 


